
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

附加团体失能收入损失保险（互联网 2025 版 A 款）

费率表

一、年基准保费

（一）意外伤残重度失能收入损失保险金责任（必选）

单位：元

（以每月失能收入损失保险金额 1000 元为计算单位）

年龄（周岁） 基准保费

16-20 0.019

21-25 0.020

26-30 0.023

31-35 0.025

36-40 0.031

41-45 0.041

46-50 0.046

51-55 0.058

56-60 0.087

61-65 0.158

66-70 0.208

注：除另有约定外，61-70 周岁费率仅适用于续保。

（二）意外伤残中度失能收入损失保险金责任（可选）

单位：元

（以每月失能收入损失保险金额 1000 元为计算单位）

年龄（周岁） 基准保费

16-20 0.011

21-25 0.013

26-30 0.017

31-35 0.023

36-40 0.028

41-45 0.036

46-50 0.044

51-55 0.047

56-60 0.048

61-65 0.050

66-70 0.056



注：除另有约定外，61-70 周岁费率仅适用于续保。

（三）意外伤残轻度失能收入损失保险金责任（可选）

单位：元

（以每月失能收入损失保险金额 1000 元为计算单位）

年龄（周岁） 基准保费

16-20 0.047

21-25 0.058

26-30 0.083

31-35 0.111

36-40 0.143

41-45 0.188

46-50 0.236

51-55 0.282

56-60 0.327

61-65 0.386

66-70 0.460

注：除另有约定外，61-70 周岁费率仅适用于续保。

（四）功能损伤失能收入损失保险金责任（可选）

单位：元

（以每月失能收入损失保险金额 1000 元为计算单位）

年龄（周岁） 基准保费

16-20 0.068

21-25 0.100

26-30 0.165

31-35 0.256

36-40 0.427

41-45 0.724

46-50 1.203

51-55 2.008

56-60 2.862

61-65 3.948

66-70 5.688

注：除另有约定外，61-70 周岁费率仅适用于续保；

除另有约定外，首次投保及非续保基准等待期 30 天，续保无等待期。

（五）特定疾病失能收入损失保险金责任（可选）

单位：元

（以每月失能收入损失保险金额 1000 元为计算单位）

年龄（周岁） 基准保费



16-20 0.323

21-25 0.419

26-30 0.639

31-35 0.915

36-40 1.581

41-45 2.789

46-50 4.699

51-55 7.427

56-60 11.316

61-65 15.101

66-70 22.215

注：除另有约定外，61-70 周岁费率仅适用于续保；

除另有约定外，首次投保及非续保基准等待期 30 天，续保无等待期。

（六）住院失能收入损失保险金责任（可选）

单位：元

（以每月失能收入损失保险金额 1000 元为计算单位）

年龄（周岁） 基准保费

16-20 3.141

21-25 3.725

26-30 4.656

31-35 5.148

36-40 5.568

41-45 6.252

46-50 8.593

51-55 10.648

56-60 12.517

61-65 21.279

66-70 28.727

注：除另有约定外，61-70 周岁费率仅适用于续保；

除另有约定外，首次投保及非续保基准等待期 30 天，续保无等待期。

（七）全残失能收入损失保险金责任（可选）

单位：元

（以保险金额 1000 元为计算单位）

年龄（周岁） 基准保费

16-20 0.027

21-25 0.035

26-30 0.051

31-35 0.071

36-40 0.103

41-45 0.159



46-50 0.244

51-55 0.360

56-60 0.499

61-65 0.753

66-70 1.280

注：除另有约定外，61-70 周岁费率仅适用于续保；

除另有约定外，首次投保及非续保基准等待期 30 天，续保无等待期。

二、参数调整系数

1. 等待期系数

等待期（日） 系数

0 1.50

30 1.00

60 0.95

90 0.85

注：等待期系数仅适用于首次投保或非续保；

仅适用于功能损伤失能收入损失保险金、特定疾病失能收入损失保险金、住院失能收入损失保险

金和全残失能收入损失保险金责任。

2. 最长给付月数系数

最长给付月数（月） 系数

1 1.0

3 2.9

6 5.7

9 8.3

12 10.8

注：最长给付月数介于两档之间，采用线性插值法选择最长给付月数系数；

仅适用于意外伤残重度失能收入损失保险金、意外伤残中度失能收入损失保险金、意外伤残轻度

失能收入损失保险金、功能损伤失能收入损失保险金、特定疾病失能收入损失保险金和住院失能收入

损失保险金责任；

除另有约定外，意外伤残重度失能收入损失保险金责任最长给付月数限 12 个月；

除另有约定外，意外伤残中度失能收入损失保险金责任最长给付月数限 9 个月；

除另有约定外，意外伤残轻度失能收入损失保险金责任最长给付月数限 6 个月；

除另有约定外，功能损伤失能收入损失保险金责任最长给付月数限 12 个月；

除另有约定外，特定疾病失能收入损失保险金责任最长给付月数限 12 个月；

除另有约定外，住院失能收入损失保险金责任最长给付月数限 6 个月。

3. 被保险人性别系数

被保险人性别 系数

男 1.10

女 0.90

产品不做区分 1.00



4. 伤残等级评定标准系数

伤残等级评定标准 系数

《人身保险伤残评定及代码》

（标准号：GB/T 44893-2024）
1.00

《劳动能力鉴定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等级》

（标准号：GB/T 16180—2014）
1.30

注：仅适用于意外伤残重度失能收入损失保险金、意外伤残中度失能收入损失保险金、意外伤残轻度

失能收入损失保险金和全残失能收入损失保险金责任。

三、费率调整系数

调整系数 1

吸烟程度 系数

吸烟史大于等于 10年

或每日吸烟大于等于 10 支
1.00

吸烟史小于 10 年

且每日吸烟小于 10支
0.95

产品不做区分 1.00

调整系数 2

是否提供体检报告 系数

提供 0.95

不提供 1.00

产品不做区分 1.00

调整系数 3

历史是否理赔 系数

无理赔 0.95

有理赔 1.00

产品不做区分 1.00

调整系数 4

投保时 BMI 系数

小于 19或大于 24 1.00

大于等于 19且小于等于 24 0.95

不收集 1.00

调整系数 5

步数达标周数 系数

大于 42 周 0.90

大于等于 30 周且小于等于 42周 0.90（不含）-0.95（含）

大于等于 20周且小于 30 周 0.95（不含）-1.00（不含）



小于 20 周 1.00

不收集 1.00

注：步数达标周数介于两档之间，采用线性插值法选择步数达标周数系数。

调整系数 6

参与健康问卷、健康文章阅

读等健康教育活动
系数

参加 0.98

不参加 1.00

产品不做区分 1.00

调整系数 7

客户健康风险状况 系数

健康风险较低 0.40（含）-0.80（含）

健康风险一般 0.80（不含）-1.10（含）

健康风险较高 1.10（不含）-2.00（含）

注：根据客户的健康情况、体现客户健康意识和生活作息方式等因素综合确定客户的风险状况。

调整系数 8

当地卫生医疗状况 系数

卫生健康水平、医疗资源状况较完善 0.5（含）-0.8（含）

卫生健康水平、医疗资源状况一般 0.8（不含）-1.1（含）

卫生健康水平、医疗资源状况较差 1.1（不含）-2.0（含）

产品不做区分 1.0

调整系数 9

渠道销售成本 系数

无销售成本（官网、APP 等直销） 0.70

渠道销售成本较低 0.85

渠道销售成本中等 1.00

渠道销售成本较高 1.15

产品不做区分 1.00

注：渠道销售成本是根据不同渠道销售成本与平均销售成本的对比。

调整系数 10

预期/历史赔付率 系数

不超过 30% 0.40（含）-0.75（含）

超过 30%，但不超过 60% 0.75（不含）-0.95（含）

超过 60%，但不超过 90% 0.95（不含）-1.50（含）

超过 90% 1.50（不含）-5.00（含）



注：预期/历史赔付率介于两档之间，采用线性插值法选择预期/历史赔付率系数。

调整系数 11

渠道预估投保人数 系数

200 人及以下 1.00

200 人（不含）-1000 人（含） 0.90

1000 人（不含）-10000 人（含） 0.80

超过 10000 人 0.70

产品不做区分 1.00

调整系数 12

保费是否分期 系数

分期 1.05

不分期 1.00

调整系数 13

团体规模（人数） 系数

小于 30 1.00

30-99 0.98

100-499 0.95

500-999 0.90

1000-4999 0.85

5000-9999 0.80

10000 及以上 0.70

调整系数 14

团体续保情况 系数

首次投保或非续保 1.00

第一次续保 0.95

第二次续保 0.90

第三次及以上续保 0.85

四、保险费计算

（一） 一次性交付保险费：

1. 每人年保险费（首次投保或非续保）=[(每月失能收入损失保险金额

/1000)×意外伤残重度失能收入损失保险金年基准保费×最长给付月

数系数×伤残等级评定标准系数+(每月失能收入损失保险金额/1000)

×意外伤残中度失能收入损失保险金年基准保费×最长给付月数系数

×伤残等级评定标准系数+(每月失能收入损失保险金额/1000)×意外



伤残轻度失能收入损失保险金年基准保费×最长给付月数系数×伤残

等级评定标准系数+(每月失能收入损失保险金额/1000)×功能损伤失

能收入损失保险金年基准保费×等待期系数×最长给付月数系数+(每

月失能收入损失保险金额/1000)×特定疾病失能收入损失保险金年基

准保费×等待期系数×最长给付月数系数+(每月失能收入损失保险金

额/1000)×住院失能收入损失保险金年基准保费×等待期系数×最长

给付月数系数+(全残失能收入损失保险金额/1000)×全残失能收入损

失保险金年基准保费×等待期系数×伤残等级评定标准系数]×被保

险人性别系数×费率调整系数1×费率调整系数2×费率调整系数3×

费率调整系数 4×费率调整系数 5×费率调整系数 6×费率调整系数 7

×费率调整系数 8×费率调整系数 9×费率调整系数 10×费率调整系

数 11×费率调整系数 12

当可选责任未投保时，该项责任对应的保费为零。

2. 每人年保险费（续保）=[(每月失能收入损失保险金额/1000)×意外伤

残重度失能收入损失保险金年基准保费×最长给付月数系数×伤残等

级评定标准系数+(每月失能收入损失保险金额/1000)×意外伤残中度

失能收入损失保险金年基准保费×最长给付月数系数×伤残等级评定

标准系数+(每月失能收入损失保险金额/1000)×意外伤残轻度失能收

入损失保险金年基准保费×最长给付月数系数×伤残等级评定标准系

数+(每月失能收入损失保险金额/1000)×功能损伤失能收入损失保险

金年基准保费×最长给付月数系数+(每月失能收入损失保险金额

/1000)×特定疾病失能收入损失保险金年基准保费×最长给付月数系

数+(每月失能收入损失保险金额/1000)×住院失能收入损失保险金年

基准保费×最长给付月数系数+(全残失能收入损失保险金额/1000)×

全残失能收入损失保险金年基准保费×伤残等级评定标准系数]×被

保险人性别系数×费率调整系数 1×费率调整系数 2×费率调整系数

3×费率调整系数 4×费率调整系数 5×费率调整系数 6×费率调整系

数7×费率调整系数8×费率调整系数9×费率调整系数10×费率调整

系数 11×费率调整系数 12

当可选责任未投保时，该项责任对应的保费为零。



3. 团体年保险费=∑每人年保险费×费率调整系数 13×费率调整系数 14

4. 在保险期间内，被保险人人数增加时，对增加的被保险人增收的保险

费，根据下列公式计算：增加的被保险人对应的保险费=该被保险人的

年保险费×短期费率系数×费率调整系数 13×费率调整系数 14

（二） 分期交付保险费：

1. 每人年保险费（首次投保或非续保）=[(每月失能收入损失保险金额

/1000)×意外伤残重度失能收入损失保险金年基准保费×最长给付月

数系数×伤残等级评定标准系数+(每月失能收入损失保险金额/1000)

×意外伤残中度失能收入损失保险金年基准保费×最长给付月数系数

×伤残等级评定标准系数+(每月失能收入损失保险金额/1000)×意外

伤残轻度失能收入损失保险金年基准保费×最长给付月数系数×伤残

等级评定标准系数+(每月失能收入损失保险金额/1000)×功能损伤失

能收入损失保险金年基准保费×等待期系数×最长给付月数系数+(每

月失能收入损失保险金额/1000)×特定疾病失能收入损失保险金年基

准保费×等待期系数×最长给付月数系数+(每月失能收入损失保险金

额/1000)×住院失能收入损失保险金年基准保费×等待期系数×最长

给付月数系数+(全残失能收入损失保险金额/1000)×全残失能收入损

失保险金年基准保费×等待期系数×伤残等级评定标准系数]×被保

险人性别系数×费率调整系数1×费率调整系数2×费率调整系数3×

费率调整系数 4×费率调整系数 5×费率调整系数 6×费率调整系数 7

×费率调整系数 8×费率调整系数 9×费率调整系数 10×费率调整系

数 11×费率调整系数 12

当可选责任未投保时，该项责任对应的保费为零。

2. 每人年保险费（续保）=[(每月失能收入损失保险金额/1000)×意外伤

残重度失能收入损失保险金年基准保费×最长给付月数系数×伤残等

级评定标准系数+(每月失能收入损失保险金额/1000)×意外伤残中度

失能收入损失保险金年基准保费×最长给付月数系数×伤残等级评定

标准系数+(每月失能收入损失保险金额/1000)×意外伤残轻度失能收

入损失保险金年基准保费×最长给付月数系数×伤残等级评定标准系

数+(每月失能收入损失保险金额/1000)×功能损伤失能收入损失保险



金年基准保费×最长给付月数系数+(每月失能收入损失保险金额

/1000)×特定疾病失能收入损失保险金年基准保费×最长给付月数系

数+(每月失能收入损失保险金额/1000)×住院失能收入损失保险金年

基准保费×最长给付月数系数+(全残失能收入损失保险金额/1000)×

全残失能收入损失保险金年基准保费×伤残等级评定标准系数]×被

保险人性别系数×费率调整系数 1×费率调整系数 2×费率调整系数

3×费率调整系数 4×费率调整系数 5×费率调整系数 6×费率调整系

数7×费率调整系数8×费率调整系数9×费率调整系数10×费率调整

系数 11×费率调整系数 12

当可选责任未投保时，该项责任对应的保费为零。

3. 团体年保险费=∑每人年保险费×费率调整系数 13×费率调整系数 14，

且团体各期保险费=团体年保险费÷分期交付期数

4. 在保险期间内，被保险人人数增加时，对增加的被保险人增收的保险

费，根据下列公式计算：增加的被保险人对应的保险费=该被保险人的

年保险费×短期费率系数×费率调整系数 13×费率调整系数 14，且该

被保险人的各期保险费=该被保险人对应的保险费÷分期交付期数

五、短期费率表

1. 保险期间不到 1 个月的短期费率表（按一年期费率的百分比计算，结果四舍

五入保留到分）

保险期间（天） 百分比（%）

1-3 [5,10)

4-7 [10,15)

大于 7天，且小于 1个月 [15,20)

2. 保险期间为 1个月以上的短期费率表（按一年期费率的百分比计算，结果四

舍五入保留到分）

保险期间（月） 百分比（%）

1 20

2 30

3 40

4 50

5 60

6 70



7 75

8 80

9 85

10 90

11 95

12 100

注：保险期间超过 1个月，不足 2 个月的，按 2 个月计算；保险期间超过 2个月，不足 3个月的，按 3 个

月计算，依此类推。


